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79號 

主旨:有關桃園市政府鼓勵國旅旅行社組團遊桃園旅遊優惠方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105 年 12 月 09 日桃旅商公(105)字第

0088 號函辦理。 

2. 有關桃園市政府鼓勵國旅旅行社組團遊桃園優惠方案內容如下: 

(1) 辦理期間:105/12/5 至 106/5/31(105/11/28 起受理申請) 

(2) 申請對象:辦理國內旅遊之旅旅行社 

(3) 申請優惠及說明(詳如附件) 

1. 免費專人導覽服務 

2. 桃園特色伴手禮 

3. 後慈湖、天空步道門票優惠 

(4) 申請流程(詳如附件)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 
 



 
 



 



 



 

 


